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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基礎生物」Q & A 
97.01.28定稿 

一、關於基礎生物課程綱要修訂之理念 
Q1：為何要進行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 
A1： 

為落實民國 93 年 4 月 19~20 日召開之「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有關發展

更理想課程之共識，強化中小學課程的連貫與統整，切實銜接九年一貫「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以及呼應普通高級中學生物課程與其他領域或學科課程之間的

橫向統整，並賦予學校彈性自主空間，強化教師專業自主以激勵學校發展特色，

同時反映近代生命科學的快速發展與社會變遷，以及國家社會對未來生物技人才

培育的殷切需求，乃積極進行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 
 
Q2：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理念為何？ 
A2： 

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理念如下： 
（一）由於課程的改革不但涉及教材的更迭與教學型態的改變，還牽涉師

資在職進修的配合、教學設備的充實及更新、評量制度的更張乃至

教師人力的配置等問題，故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除了必須反映時代

的變遷、科技之快速發展、生物學知識之進步以及當代社會的需求

外，更應考量未來課程實施之可行性。因此，此次生物課程綱要之

修訂，係以現行「生物課程暫行綱要」為基礎，採漸進發展和微調

改革的理念來進行。 
（二）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著重基本生物學概念之探討，向下銜接國中「自

然與生活科技」之課程綱要內容，向上為大學階段的生物相關專業

教育奠定根基。 
（三）高中生物必修科目「基礎生物」和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

訂理念如下： 
1.「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培養現代國民應具備之基本

生物學素養為目標，並以適合全體高級中學學生修習之程度為取捨

選裁之依據。教材綱要內容著重基本生物學概念之探討，向下銜接

國民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之課程綱要內容，向上銜接普通高

級中學「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及選修科目「生物」之課程綱

要內容。 
2.「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基礎生物（1）」

課程綱要內容為基礎，注重生命科學知識在生活與產業的應用，以

及與生命科學相關的社會、法律及倫理議題的討論，以促進學生對

生命科學與人生關係的瞭解，激發探究生命科學的興趣。 
3.「選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除了適切反映近代生命科學之快速發

展外，並審慎呼應社會對未來生物科技人才培育的殷切需求，因此，

教材綱要內容之修訂是以培養未來從事生命科學相關領域專業之基

本知能為主要選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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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為何？ 
A3： 

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修訂的特色如下： 
（一）注重課程的縱向和橫向連貫與銜接。 
（二）廣徵各界對生物課綱修訂的意見，不但充分納入高中教師與原課程

95 課綱修訂委員的意見，並舉辦公聽會徵詢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及

學生團體的意見。 
（三）「教材綱要」部分包括：主題、主要內容、內容細目、內容說明及參

考節數等五部分。「內容說明」欄的內容可適度規範教材編輯及內容

選裁的深度和廣度。 
（四）課程綱要中另列「探討活動」，其設計採「驗證式實驗」與「探討式

實驗」並重的方式，以培養學生之實驗設計和解決問題能力。「探討

活動」融入教科書，並儘可能取材自鄉土材料，以收講述與探討活

動相輔相成之效。有些「探討活動」標示「※」，是為「延伸性探討

活動」，目的在提供教材編撰者、教師和學生可因應教學及學習之需

要，自由選擇是否將該「探討活動」納入教學和學習內容，其內容

不列入學習評量範圍。 
（五）「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現行生物課程暫行綱要之「基

礎生物」和必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為基礎，經適切統整、重整

和發展而成，在教材綱要內容的選裁方面，盡可能維持必要的穩定

性，以提昇未來課程實施之可行性。 
（六）「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課程綱要係為適合高中二年級全體學

生修習而設計，教材綱要內容選裁以「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內

容為基礎，向上銜接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內容是以議題導向

的方式呈現，注重生命科學知識在生活與產業的應用，以及與生命

科學相關之社會、法律及倫理議題的討論，以促進學生對生命科學

與人類的關係之了解，激發學生對生命科學的興趣，進而培養學生

的推理思考、理性思辨、批判思考等能力，以及鑑賞生命、愛護生

命、尊重倫理與法律之情操。 
（七）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生物課程 95 課綱的選修生

物課程綱要內容為基礎，採漸進發展和微調的原則來進行，以提昇

未來課程實施之可行性。教材綱要內容之設計係由微觀的分子與細

胞的層次入門，探討生命現象的原理及生物體的構造與機能，了解

生命的延續與演化的機制，以激發研究生物學的興趣，發展解決日

常生活中面臨的生物學問題及從事生物學研究的能力，同時啟發學

生鑑賞現代生物學的進展與成就，了解生物學與人類生活之間的關

係，以培養鑑賞並尊重生命之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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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基礎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 
Q4：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是什麼？ 
A4： 

依據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之「普通高中課程綱要總綱」科目與

學分數表的規定，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如下： 
（一）遵循「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決議，以現行「高中生物

課程暫行綱要」為修訂的基礎，參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

引」，採漸進發展和微調改革的理念來進行，將「高中生物課程暫行

綱要」修訂為正式綱要。 
（二）課程綱要之科目和內容依「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進

行規劃，其依據有三： 
1.自然領域包括：基礎生物、基礎物理、基礎化學、基礎地球科學等

四科，必修 16 學分。 
2.基礎生物、基礎物理、基礎化學、基礎地球科學等四科，每一科目

至少修習 2 學分。 
3.基礎生物應含「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綱要」之內容。 

（三）「基礎生物」之綱要內容以學科基本知識、技能為主，注重通識及對

生命、人文與自然的關懷，俾有助於提昇終身學習之能力與興趣，

專業知識與技術則於選修科目「生物」課程中培養。 
（四）充分納入學科中心收集的意見，徵詢原 95 課綱修訂委員、教科書審

查委員、高中生物教師的意見，並適切徵詢教師團體、家長團體、

學生團體或學會組織的意見。 
（五）教材綱要內容的調整幅度考量高中的師資和設備的配合。 
（六）實施方法得視需要調整。 
（七）若跨學科教材綱要內涵重複或學科間教材邏輯順序有矛盾，宜調整

相關學科教材綱要內涵者，得調整之。 
（八）「基礎生物」和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如下： 

1.就現行課程 95 課綱之內容加以檢視，是否能反映近代生物學之最新

發展，以內容更新及微調修訂方式進行修訂。 
2.檢視並修訂「基礎生物」之課程綱要內容，使能符合「後期中等教

育共同核心課程生物課程綱要」之內容。 
3.審慎斟酌考量涉及「生物活體解剖」探討活動之必要性，並妥適安

排。 



 

 10-4

Q5：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為何？ 
A5： 

生物必修科目「基礎生物」和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重點如下： 
（一）「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現行生物課程 95 課綱之「基

礎生物」和必修科目「生物」為基礎，去蕪存菁並適切統整、重整。

修訂重點如下： 
1.課程綱要之修訂以適合全體高中一年級學生修習之程度為取捨選裁

之依據。教材綱要內容注重基本概念的探討，以培養現代國民應具

備之基本生物學素養為目標。 
2.從對生命的特性之認識著手，探討生物體的構造和功能、生命的延

續、生物的演化和多樣性、生物與環境以及人類與環境的關係，以

期能培養學生鑑賞生命與自然的和諧之美，進而養成尊重生命、愛

護生態環境和維持永續發展的覺知與情操。 
3.經由對基本生物學概念的探究，培養學生的觀察、推理和理性思辨

等能力，開發創造潛能，以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二）「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為一新設科目，課程綱要之訂定以適

合高中二年級全體學生修習之程度為取捨選裁之依據。教材綱要內

容之訂定重點如下： 
1.教材綱要內容選裁以「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內容為基礎，向上

銜接選修科目「生物」之課程綱要內容。 
2.課程綱要之設計注重生命科學知識在生活與產業的應用，以及與生

命科學相關之社會、法律及倫理議題的討論，以促進學生對生命科

學與人類的關係之了解，激發學生對生命科學的興趣，進而培養鑑

賞生命、愛護生命、尊重倫理與法律之情操 
3.課程綱要之設計注重經由對生命科學相關之社會、法律及倫理議題

的討論，培養學生發展推理思考、理性思辨、批判思考等能力，以

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三）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係以生物課程 95 課綱中選生物

課程綱要內容為基礎，採汰舊換新、增加新知和微調的原則來進行，

教材綱要內容並未進行大幅度的變動。教材綱要內容之修訂重點如

下： 
1.課程綱要內容向下銜接「基礎生物」課程，向上則為大學階段的生

物相關專業教育奠定根基。 
2.課程綱要之修訂除了反映近代生命科學之快速發展外，並審慎呼應

社會對未來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以培養未來從事生命科學相關領域

專業之基本知能為主要選裁依據。 
3.教材綱要內容重視對整體生物學概念的系統性與完整性之學習，由

微觀的分子與細胞的層次入門，探討生命現象的原理及生物體的構

造與機能，了解生命的延續與演化的機制，以激發研究生物學的興

趣，啟發學生鑑賞現代生物學的進展與成就，了解生物學與人類生

活之間的關係。 
4.有些「探討活動」標示「※」，為「延伸性探討活動」，教材編撰者、

學校、教師和學生，可以因應教學及學習之需要，彈性選擇是否將

該「探討活動」納入教學和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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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生物課程綱要之修訂過程 
Q6：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有哪些人參與修訂？ 
A6： 

高中生物課程網要修訂專案小組由 17 位委員組成，包括：學科專家和科學

教育（課程、學習心理）學者 10 位，高中生物教師 7 位，委員之邀聘兼顧學科

領域及地區代表性。學科專家和科學教育學者均為瞭解中學生物學教育的學者，

理論與實務經驗豐富，其中有一位科學教育學者曾參與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綱要的規劃。高中老師均具豐富教學經驗，分別來自宜蘭、台北、新竹、彰

化、高雄。此外，並舉辦專家焦點座談和公聽會，廣邀學者專家、資深高中教師

及相關團體代表參與提供課綱修訂意見。 
 
Q7：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是如何進行修訂的？ 
A7： 

基於課程乃持續發展修訂的歷程，生物課程綱要修訂的過程可分為資料蒐

集與課綱修訂兩階段。資料蒐集自 95 課綱正式發布施行後即開始進行，透過生

物學科中心（國立新竹高中）舉辦教師研習的機會，進行問卷調查及座談會，蒐

集教師對課程綱要修訂的意見。同時，也透過專案小組之「生物課程暫行綱要修

訂網站」蒐集教師及社會各界對課程改革的意見。修訂過程共召開 8 次課程綱要

修訂專案小組會議、2 次自然領域四科召集人會議、三區（北、中、南）公聽會

及專家焦點座談廣徵各界意見，以及透過 e-mail 的聯繫與討論，最後再提交教

育部之審查小組審查並參與 2 次專案小組與審查小組之聯席會議。 
 
四、關於修訂生物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 
Q8：修訂高中基礎生物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有何差異？ 
A8： 

由於修訂「高中課程綱要總綱」對自然領域科目及學分數的規定與「95 課

綱總綱」的規範不同（參見下表），「95 課綱」生物必修科目有二科，修訂的課

程綱要生物必修科目僅有「基礎生物」一科，科目和學分數不同，課程綱要內容

當然也就需要有較大幅度變動。 
 

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自然領域」科目及學分數表 
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備註 

基礎物理 
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 

基礎地球科學 

4 4 4 4   

數學、英文、基礎物理於高二開始

分為 A、B 兩版，且 A 包含於 B。

自然領域包括：基礎物理、基礎化

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等四

科，每一科目至少修習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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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自然領域」科目及學分數表 
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備註 

基礎物理 （2） 2   

基礎化學 2 （2）   

基礎生物 2 （2）   

基礎地球科學 （2） 2 

  

  
物理 3 3   
化學 3 3   
生物 2 2   
地球與環境 

  

2 

2-3

2

2-3

  

自然領域一年級包括：基礎

物理、基礎化學、基礎生物、

基礎地球科學四科，每科各

修習二學分。二年級包括：

物理、化學、生物、地球與

環境四科，學生在上述四個

科目中每學期至少選習二至

三學分。 

 
五、關於修訂課程綱要如何與 95 課綱的課程銜接問題及其補救方式 
Q9：修訂生物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課程銜接有無困難？若有困難如何補救？ 
A9： 

生物課程綱要中之「基礎生物（1）」與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之銜

接應無困難，「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則需要以「基礎生物（1）」為基礎，

因此，建議學生於選修「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之前，應先修畢「基礎生

物（1）」才能順利銜接。 
 

Q10：修訂生物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師資培育有無必要調整？若有應調

整如何處理？ 
A10： 

（一）修訂「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之主題，大部分均與 95 課綱之「基

礎生物」和必修科目「生物」之主要內容相同，教師教學應可勝任，

惟部分新興主題例如：基因轉殖技術、生物種的概念、生命樹、親

緣關係的重建等，則需要於課程綱要正式實施前，提供教師在職進

修之相關課程，以提昇這些新興主題之教學能力。 
（二）修訂選修科目「生物」課程綱要之主題，大部分均與 95 課綱選修科

目「生物」之主要內容相同，教師教學應可勝任，惟部分新興主題

例如：神經內分泌、神經與免疫、免疫失調、物種形成、生物多樣

性保育策略等，則需要於課程綱要正式實施前，提供教師在職進修

之相關課程，以提昇這些新興主題之教學能力。 
（三）修訂「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為一新的科目，內容對在職教師

而言並不十分熟悉，因此，教育部和各級教育行政單位以及師資培

育機構必須在課程綱要正式實施前，開設與「基礎生物（2）（應用

生物）」課程綱要內容相關之課程，提供教師在職進修的機會，教師

亦必須於課程綱要實施之前，積極參與教師在職進修，以提昇任教

「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的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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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 
Q11：生物課程綱要中的生物科授課時數是否減少？ 
A11： 

依據修訂「高中課程綱要總綱」科目與學分數表之規定，生物必修科目之

學分數為 4 學分，與「95 課綱」之生物必修科目總學分數 6 學分比較，生物科

授課時數減少 2 學分。不過由於此次課程綱要修訂，生物科課程綱要所含必修科

目「基礎生物」的教學時數彈性較大，學生修習「基礎生物」可以有 2~6 學分的

選擇彈性，因此，生物科課程綱要修訂專案小組將「基礎生物」規劃為「基礎生

物（1）」和「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兩個科目，就兩個科目都修習的學生

言，生物科授課時數並未減少。 
 
Q12：若有些學校發現高一的課程內容過多，無法將基礎生物（1）的時數完整

排入，該如何處理？ 
A12： 

「基礎生物（1）」的授課時數為 4 小時，建議以每學期開設 2 學分，分為兩

個學期開課為宜。各校可以因應學校排課的需要，彈性於一年級或二年級開課。

「基礎生物（2）（應用生物）」為 2 學分的課程，建議於二年級開課。 
 

Q13：「內容說明」欄中所列說明項目的目的為何？ 
A13： 

「內容說明」欄的敘述旨在適度規範教材編輯及教學內容選裁的深度和廣

度，以期未來各版本教科書的教材深廣度不致於差異太大或超出課程綱要範圍，

徒增教學及大學入學考試命題之困擾。 
 
Q14：生態工法（生態工程）目前的定義仍不明確，作法也尚有爭議，為何要列

入課程綱要內？ 
A14： 

將生態工法（生態工程）仍列入「基礎生物（1）」課程綱要的考慮有二： 
（一）有關生態工法（生態工程）的真正意涵和功效雖尚未有定論，但是

學術界、工程界及社會各界的討論甚多，生態工法（生態工程）的

名詞一般國民均已耳熟能詳，若能於高中階段讓學生以開放的方式

討論生態工法（生態工程）技術和效益的想法和利弊得失，對生態

工法（生態工程）在永續發展上的優、缺點及利弊，將可以有更透

徹的瞭解。 
（二）生態工法（生態工程）於訂定「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時，

已將之納入生物科共同核心課程綱要中，因此，也應列入修訂之普

通高中生科課程綱要中，方屬合宜。 


